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學院
大學部共同必修、管理基礎課程修習永久課號非DOM、MGCM課程申請表
系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　  年　　月  　日 
	編

號
	欲修習科目（永久課號非DOM、MGCM課程）
	必修之科目
	審核意見

	
	課程名稱
	修課

年級
	開課學校
	開課系所
	學分
	永久課號
	科 目 名 稱
	學分
	(召集人/系主任

逐欄勾選意見並簽章

	1
	
	
	
	
	
	□DOM_______
□MGCM______
	
	
	· 同意    □ 不同意 

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
	
	
	
	
	
	□DOM_______

□MGCM______
	
	
	· 同意    □ 不同意 

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3
	
	
	
	
	
	□DOM_______

□MGCM______
	
	
	· 同意    □ 不同意 

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(修課同學簽名：
	(學生所屬/雙主修/輔系/跨域學程/學分學程系所專員審核學生修業規定是否符合此次申請資格：
  □符合（請提送召集人/系主任申請）
  □不符合（請依審核單位規定辦理，待符合規定後再重新申請）
簽章：
	(學生所屬/雙主修/輔系/跨域學程/學分學程系所專員簽章：


說明：1. 凡欲修習管院大學部共同必修、管理基礎課程之永久課號非為DOM、MGCM者皆需提出申請，並適用本申請表。
　　　2. 本申請表須檢附欲修習永久課號非DOM、MGCM課程之課程綱要提供召集人或系主任審閱。
　　　3. 管院大學部共同必修、管理基礎課程學分抵免與認定：修習永久課號非DOM、MGCM課程，須經管院大學部共同必修課程各科目召集人或系主任簽名同意，並依本校規定時間辦理。為確保所修學分能獲認定為畢業學分，宜於修課前依前述程序提出修課申請。各系另有較嚴謹規定者從其之。
4. 應修習管院大學部共同必修、管理基礎課程之管院、雙主修、輔系、跨域學程及學分學程等學生，修習管院「大學部共同必修、管理基礎課程」除需符合管院規定外，尚需符合各系、各學程之修業規定。
      5. 依「管理學院大學部共同必修課程執行細則」、「管理學院大學部管理基礎課程執行細則」辦理。

      6. 申請之順序請依((((之標示辦理，申請同學請自行影印留存，以便作為將來所屬學系等單位審查畢業資格時之證明文件。
